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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市关于山东省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信访件办理情况（第五批）
（上接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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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D3WF20
240726114

来电
    昌乐县乔官镇南音社区丁家山村西南
角自去年起开采矿石，破坏生态环境。多次
反映未解决。

潍坊市
昌乐县

生态

    7月27日，昌乐县政府组织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乔官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丁家山村西南角为一处废弃窑厂，面积约20亩，现场存放有一堆石料，约1万立方米。石料所有人为
山东硕磊物流有限公司，系2022年6月从临朐县自然资源发展有限公司处购得济潍高速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多余渣土后，
将渣土中的石料筛出，临时存放于丁家山村西南角的废弃窑厂，一直未处置。后该公司员工与废弃窑厂于2023年8月签
订土地租赁合同，石料继续在该处存放，现场未发现盗挖矿产资源痕迹。

不属实

    下步，昌乐县政府将督促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加大巡查力度，举一反三严查私
挖乱采矿产资源行为，一旦发现私挖乱采
问题，及时处置到位。

加强监管、巡查力度。 已办结 无

115
D3WF20
240726115

来电
    临朐县蒋峪镇南蒲沟村张某江自2023
年起挖村南侧矿山，破坏土地资源。多次反
映未果。

潍坊市
临朐县

生态

    7月27日，临朐县政府组织蒋峪镇政府、县矿管办、县综合执法局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矿山为10多年前蒋峪镇修建联村路时，经镇、村研究同意，从此处采挖少量砂料回填路基所形成废
弃砂坑，道路建设完成后未继续开采。2024年3月，蒋峪镇政府、县综合执法局巡查发现张某江在该矿坑内私自采挖岩砂
280立方米。2024年5月6日，县综合执法局对该违法行为作出没收违法所得7280元、罚款728元的行政处罚决定。之后蒋峪
镇政府对该砂坑进行了恢复，种植花生、地瓜等农作物，且长势良好。2024年7月19日曾收到1次反映该问题的信访投诉，
蒋峪镇政府已向投诉人进行反馈。

部分
属实

    已加强对该区域的巡查，坚决杜绝出
现再次偷挖现象。

    加强对该区域的巡查，
杜绝出现再次偷挖现象。

已办结 无

116
D3WF20
240726116

来电
    临朐县红哨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
经理李某在石门坊景区占用国有生态林场
建造漂流项目，无任何手续，破坏生态。

潍坊市
临朐县

生态

    7月27日，临朐县政府组织红哨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漂流项目为水滑道项目，位于石门坊进山广场东北至情人谷段长度为1500米。该水滑道采用架空式
滑道，钢结构立柱，滑道为钢化玻璃。该水滑道依据《石门坊景区总体规划提升方案》建设，设计方案经临朐县国土空间
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且该项目的建设符合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复的《临朐石门坊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22-2035年）》

（鲁政字〔2023〕159号批复）。建设单位在水滑道建设过程中破坏了430棵树木，项目建设完成后，建设单位在水滑道下方
补植了松柏等树木及灌木植被，目前补植树木长势良好。

部分
属实

    加强旅游项目监管，严格按照规范要
求开发建设，严禁破坏生态环境的事件
发生。

    规范建设旅游项目，不
得破坏生态环境。

已办结 无

117
X3WF20
240726001

来信

    安丘市石堆镇国良农资中心超市附近
有很浓的塑料味和浓烈的农药味，反映人
怀疑是该超市在车间内灌装农药。此外该
超市老板在石堆镇梯门村中心超市东南方
向的基本农田上违规新建一个大车间，占
地六十多亩 ，在车间内加工、制造塑料
制品。

潍坊市
安丘市

大气

    7月27日，安丘市政府组织石堆镇政府、安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有关情况
如下：
    1.对于投诉人反映的“安丘市石堆镇国良农资中心超市附近有很浓的塑料味和浓烈的农药味，反映人怀疑是该超
市在车间内灌装农药”问题，经核查，安丘市石堆镇国良农资为标准农资门店，有营业执照和相关手续。建有两处库房，
用于存放、销售化肥。现场未发现农药灌装设备及相关原料。
    2.对于反映的“此外该超市老板在石堆镇梯门村中心超市东南方向的基本农田上违规新建一个大车间，占地六十
多亩”问题，经核查，该车间实际为“安丘市博创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厂房”，实际所有人为肖某文，实际占地面积为7344
平方米（11.01亩），占地地类为建设用地及林地，该占地未取得合法用地手续，属违法建设。
    3.对于反映的“在车间内加工、制造塑料制品”问题，经核查，安丘市博创环保设备有限公司，2024年6月建成，现场
未提供环保手续，现场核查时未生产，有一套压铁设备和少量成品膜。

属实

    1.对安丘市博创环保设备有限公司违
法占地行为，安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已
于2024年4月2日将该违法建设案件移交
安丘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法处理；7月25
日，安丘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已对当事人进
行了立案处罚。
    2.石堆镇政府已督促当事人立即对车
间内的设备、原料进行清理。目前已全部
清理完成。

    对安丘市博创环保设
备有限公司车间内生产设
备及原材料清理干净，对其
违法建设行为 ，依法予以
处罚。

阶段性
办结

无

118
X3WF20
240726002

来信

    昌乐县营丘镇营丘村西头，昌乐宏达
织带有限公司，印染废水任意倾倒，偷排入
工厂南头的果园和附近的深井，造成村里
土壤和地下水受到污染。

潍坊市
昌乐县

水

    7月27日，昌乐县政府组织市生态环境局昌乐分局、营丘镇政府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昌乐宏达织带有限公司，位于营丘镇营邱村西，印染工序已于2015年拆除，现从事彩带盘带包装。该
公司在营丘镇营邱村现有一座车间，面积约450平方米，雇有6名员工从事彩带盘带包装工作，无生产废水产生，未发现
该企业污染村内土壤和地下水情况。

不属实
    下步，昌乐县政府将督促市生态环境
局昌乐分局举一反三加大监管力度，规范
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达标排放。

加强监管，做好沟通。
已办结

 
无

119
X3WF20
240726003

来信

    安丘市大汶河开发区朱聊村支部书记
张某伟、村干部楚某英，将潍坊某电厂大约
3000立方脱硫石膏的固废危废填埋在朱柳
村四处村排水沟里，并覆盖了基本农田，造
成污染环境和村内饮水问题。前期举报，采
取挖掘工作，未对有照片定位的村民张某
志养殖场东面进行挖掘，对村东楚某英垫
的排水沟挖掘了部分。未彻底清除脱硫石
膏固废危废。

潍坊市
安丘市

固废

    7月27日，安丘市政府组织大汶河旅游发展中心、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安丘分局对信访件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核
查，有关情况如下：
    1.投诉人反映的“张某伟、楚某英，将潍坊某电厂大约3000立方脱硫石膏填埋在朱聊村四处村排水沟里，并覆盖了
基本农田，造成污染环境和村内饮水问题”问题，经核查，填埋脱硫石膏者实为张某志。2024年5月，张某志联系司机方某
用车辆将脱硫石膏分别倾倒在3处空地（大朱聊村村委广场南侧空地、张某伟村南自家门口车棚下、张某志养殖场东
侧）和1处自然沟渠（村东路北侧空地），并上覆砂土以垫路和填平地面，并非投诉人反映的覆盖农田。经调查核实，方某
共拉运20车，约1000立方米。并非举报人反映的3000立方。
    2.投诉人反映的“未彻底清除脱硫石膏固废危废”问题，经核查，张某志于7月3日被举报查处后，立即对现场脱硫石
膏、脱硫石膏与砂土混合物开展了依法依规处置，7月中旬时，已合计清运约30车。因后期降雨外加石膏处置公司库存
较多等原因，剩余小部分脱硫石膏泥土混合物未能及时清理。但截至7月27日，张某志已将剩余小部分混合物全部清理
完成。

属实

    1.责令当事人立即对未清理干净的脱
硫石膏进行彻底清理，目前所有现场的脱
硫石膏已全部清理干净。
    2.7月3日已对张某志擅自倾倒脱硫石
膏工业固废的环境违法行为立案查处，拟
处罚人民币十万元整。

    所有填埋的脱硫石膏
全部清理。对环境违法行为
立案查处。

已办结

已移
交大
汶河
旅游
发展
中心
纪委
处
理。

120
X3WF20
240726004

来信

    1.虞河上游坊子段有个污水处理厂，
排放的污水质量不达标，造成下游河里大
量原生鱼类死亡。2.潍坊各条河流，尤其是
虞河两岸，钓鱼、下网捕鱼、设地笼捕鱼抓
鳖，虞河管理区奎文段把虞河两岸樱前街
以南段设成钓鱼区，破坏生态环境。3.白浪
河污水排放管口排放的污水质量不达标；
潍坊农村地区，尤其是在山林、山岭地区存
在捕鸟、捕野鸡、野兔现象，造成好多珍贵
野生动物绝迹。

市生态
环 境
局 、市
自然资
源和规
划 局 、
市城管
局 、市
住 建
局 、市
水利局

生态

    7月27日，潍坊市生态环境局、潍坊市水利局、潍坊市城管局、潍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潍坊市住建局对信访件反
映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如下：
    1.投诉人反映污水处理厂实为潍坊北控水质净化有限公司，主要对坊子城区污水进行收集处理，该公司污水总排
放口安装了出水水质自动监控设施，对出水主要指标COD、氨氮、总磷、总氮、pH值进行在线监测。出水指标均能够满足
控制标准要求，不存在排放的污水质量不达标问题。同时，生态环境部门在虞河坊子出境设置断面，采取手工监测和在
线监测双控方式，对河流水质进行监测，2023年至今，虞河坊子出境断面水质稳定保持在地表水四类（景观水标准）及
以上水质。
    2.针对投诉人反映“潍坊各条河流，尤其是虞河两岸，钓鱼、下网捕鱼、设地笼捕鱼抓鳖，虞河管理区奎文段把虞河
两岸樱前街以南段设成钓鱼区，破坏生态环境”问题：在前期管理过程中，发现大量市民钓鱼现象，为文明垂钓，规范秩
序管理，保护生态环境，经征求广大钓鱼爱好者意见，结合该区域水面情况，本着“疏堵结合，规范垂钓”的原则，设立钓
鱼区。为加强进一步管理，潍坊市城管局制定了相应的垂钓须知，进一步约束垂钓人员的行为规范，对于其他区域严格
管理，严禁钓鱼、捕鱼。下网捕鱼、设地笼抓鳖是个别现象，实行动态管理，随时发现、随时处理。除垂钓区外，虞河沿线
均设有禁止捕鱼标识，提醒市民禁止垂钓及捕鱼，沿线保安实施24小时巡逻管护，对私自垂钓及下河捕鱼者发现一起，
制止一起。对私自下地笼捕鱼的，发现后暂扣相关捕鱼工具，并进行批评教育。
    3.针对投诉人反映白浪河污水排放口水质不达标的问题：白浪河主要排污口为3个污水处理厂排污口。其中干流有
上实环境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和潍坊上实环境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排污口；支流有上实环境城西（潍坊）污水处理有限公
司排污口，3个污水处理厂出水口均安装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对污水处理厂排水水质实施24小时监管，从自动监测数据
看，近3年上述污水厂均达标排放。
    4.针对投诉人反映“潍坊农村地区，尤其是在山林、山岭地区存在捕鸟、捕野鸡、野兔现象，造成好多珍贵野生动物
绝迹”问题：2024年7月27日-29日，潍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各县市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分局）对鸟类栖息地、各
类自然保护地、农贸市场等重点区域、场所开展拉网式排查，市局对排查情况进行了督导检查，未发现非法猎捕野生动
物情况。

部分
属实

    1.市生态环境局加强对虞河、白浪河
沿岸污水处理厂监管，确保污水处理厂达
标排放。
    2.市城管局加强巡逻管护。对河流景
区等加大巡查力度，实行固定岗和巡逻岗
结合，对私自下网捕鱼、设地笼捕鱼抓鳖
等问题及时制止。加强与执法部门协调联
动，形成合力，对私自下网捕鱼、设地笼捕
鱼抓鳖等问题有效管控。加大宣传力度。
通过微信公众号、新闻媒体等多种形式进
行宣传，提高市民文明垂钓意识，杜绝私
自下网捕鱼、设地笼捕鱼抓鳖等问题
    3.做好日常养护。加强白浪河两岸上
游雨水管网排查管理，确保不出现雨污管
网错接、混接问题，以保证排河雨水水质。
日常管理中加强对雨水管网清淤疏通和
雨水井篦的清挖养护，防止管网内积存垃
圾，造成排放雨水水质浑浊。
    4.持续加大巡查力度，切实落实林长
主体责任，组织对鸟类栖息地、各类自然
保护地、农贸市场等重点区域、场所开展
拉网式排查，加大巡查巡护力度，保护野
生动物资源。同时采取丰富多样的方式开
展宣传，营造良好的保护野生动物氛围，
切实增强宣传的效果。市野生动植物保护
联席会议办公室将持续组织督导检查，严
厉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犯罪
行为。

立行立改、加强监管。 已办结 无

121
X3WF20
240726005

来信
    昌邑市不按国家规定，私自烧木颗粒
炉，非常多。该拆除的没有拆除。环保组一
走，拆除后又重建。

潍坊市
昌邑市

大气

    7月27日，昌邑市政府组织各镇街区、潍坊市生态环境局昌邑分局、昌邑市市场监管局、昌邑市发改局对信访件反
映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有关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的木颗粒炉实为生物质锅炉，以生物质能源做为燃料。近期，昌邑市通过现场检查，发现部分企业违规
建设生物质锅炉，我们对发现的违规生物质锅炉立即进行了关停、拆除。接到信访反映问题后，昌邑市立即组织各镇街
以及相关职能部门，对全市进行了全面排查，未发现私烧生物质锅炉问题。

部分
属实

    昌邑市市场监管局、潍坊市生态环境
局昌邑分局等相关职能部门不定期组织
专项检查，全面排查全市生物质锅炉，严
厉打击违规建设生物质锅炉，杜绝出现死
灰复燃问题。

    持续加大监督检查，规
范生物质锅炉使用，严厉打
击违规建设使用生物质锅
炉 ，杜 绝 出 现 死 灰 复 燃
问题。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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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信

    安丘市凌河街道冢子坡村18亩林地被
村民偷挖砂以及倒卖砂子的行为，严重破
坏了该土地的土壤结构以及临近土地的生
态环境。王某起以及密某升等人在该地块
洗砂、挖砂，在没有测量查清违法行为人的
违法甚至犯罪行为的情况下就妄下结论，
并要求违法行为人对涉案的地块进行整
改，伙同犯罪行为人甚至是犯罪分子将违
法行为人的违法、犯罪证据消灭殆尽。

潍坊市
安丘市

其他

    7月27日，安丘市政府组织凌河街办、安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安丘市水利局，对信访件反映问题进行了现场核
查，有关情况如下：
    1.针对“18亩林地被村民偷挖砂以及倒卖砂子的行为，严重破坏了该土地的土壤结构以及临近土地的生态环境”问
题，经核查地块位于凌河街道冢子坡村北侧，土地性质为林地，面积约18亩，位于村废弃砖窑厂复垦地内。2019年7月26
日，由村民王某启承包。2019年7月28日，王某启又将该地块转让给密某升，计划暂存河砂售卖，但未实施。2022年4月，密
某升又将该地块转让给孙某兴、王某峰、房某臣等三人，用于暂存河砂后售卖。
    2.针对“王某起以及密某升等人在该地块洗砂、挖砂，在没有测量查清违法行为人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的情况下就
妄下结论，并要求违法行为人对涉案的地块进行整改，伙同犯罪行为人甚至是犯罪分子将违法行为人的违法、犯罪证
据消灭殆尽”，经核查，2023年，孙某兴、王某峰、房某臣三人因购买的河沙中泥土、碎石较多，三人在此地块进行清洗。
因该洗砂项目未办理手续，2023年9月11日，凌河街办对该地块相关洗砂设备进行了清理取缔，并要求当事人对该宗土
地恢复原状。

属实

    1.针对该地块存沙非法压占土地问
题，2022年6月15日，安丘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依法向孙某兴下达了书面《改正违法
行为通知书》（安自然资改字〔2022〕07057
号）。
    2.针对非法洗砂问题，凌河街道对该
地块洗砂项目进行了清理取缔。
    3.针对当事人未对该宗土地清理平整
问题，2024年5月24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对当事人孙某兴依法下达了《改正违法
行为通知书》（安自然资改字〔2024〕07075
号）。目前该地块已恢复原状，现场无清洗
设备及产品、原料等。

    加强巡查监管加强承
包地用途监管力度，确保土
地用途合法合规。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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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信

    寿光市古城街道办赵家庄村党支部书
记赵某平，2015-2016年引进寿光晨鸣纸业
未经处理的危废将其当年开矿所遗留的矿
坑做掩埋回填处理。

潍坊市
寿光市

固废

    7月27日，寿光市政府组织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寿光分局、古城街办对群众信访问题进行了现场核查，有关情况
如下：
    1.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寿光分局前期曾接到实名投诉举报，反映地点、内容与本次一致。2024年5月7日，潍坊市生态环
境局寿光分局、古城街办成立联合调查组对其现场进行了检查，调用工程机械对投诉人反映的大坑西侧、中间和北侧
进行挖掘，挖掘深度约为3米，三个挖掘坑内均无异味，多数为沙土、砖块类建筑垃圾，其中中间坑内有少量深色土（无
异味呈细颗粒状），初步判断为煤灰。为进一步评估是否对周边环境带来影响，古城街办已于7月15日委托山东誉科工
程咨询有限公司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7月27日，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寿光分局联合古城街办对该处地块进行检查，现
场未发生变化。
    2.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2016年主要危废为废纸脱墨渣、废油桶，根据环评要求，废纸脱墨渣送至公
司自备电厂焚烧处置，机油空桶由厂家回收,润滑油梯次利用，无废机油产生。废纸脱墨浆于2018年停产升级改造，改造
后不再使用废纸，无脱墨渣产生。目前该公司主要危废为废机油、废包装桶等，废机油由青州市鲁光润滑油有限公司处
置，废包装桶由济南莱芜鑫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未发现将危废委托外运填埋现象。

部分
属实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寿光分局加强对
生产企业监管，确保各类固废危废按规范
处置到位。古城街办加强对该地块的监
管，确保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完成前不对周
边环境产生新的影响。同时督促调查单位
按规范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2024年10月底前形成土
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根据
环境风险评估结论，采取进
一步措施。

阶段性
办结

无


